关于进一步降低工业用地成本的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加速释放企业创造力，进一步降低企业工业用地成本，做优做强做大工业经济，根据《云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工作方案及有关配套政策措施的通知》（云政办发〔2024〕2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玉溪市贯彻落实省人民政府2024年进一步推动经济稳进提质政策措施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发〔2024〕5号）等规定，结合玉溪市实际，制定本措施。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发展为要、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的原则，落实工业强市战略，持续壮大园区经济，以企业需求为服务导向，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科学配置土地资源要素，合理调控企业用地成本，做好工业项目用地保障，切实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着力降低工业项目用地成本

工业项目用地规划区由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统筹实施土地平整，配套水、电、路等相关基础设施，达到“净地”出让要求，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可不计入工业项目土地前期开发成本。

对列入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省级及以上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重点鼓励扶持且用地集约的工业项目，供应的土地来源为新增建设用地的，社保安置费、新增建设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占用税等规费可不计入土地取得成本，勘测定界、不动产地籍调查、现状调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地价评估、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等前期工作费用可不计入土地取得成本。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等指标流转费可根据情况确定。

对属于国家、省优先发展产业且用地集约的工业项目，以及农、林、牧、渔业产品初加工工业项目，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低于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执行，但不得低于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前期开发成本和按规定应收取的相关费用之和。

三、全面推广工业项目“标准地”出让

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要全面落实工业项目“标准地”出让改革政策，由政府统一提前开展环境影响、压覆重要矿产资源、水土保持等区域评估事项，工作成果无偿提供给开发区落户项目共享。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应当为项目提供场地通平、配套必要基础设施，实现“交地即交证”，推进“四证联发”。政企双方确立投资互信关系后，要充分利用项目用地出让完成前的准备阶段，出让地块申请单位可按照《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工业类投资项目“交地即开工”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玉政办通〔2023〕34号）有关要求，先行开展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缴清土地出让金后10个工作日内，办妥不动产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开工前手续，压缩项目开工准备时间，推动项目尽快落地投产达效。

四、鼓励企业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鼓励企业充分利用现有存量工业用地，实施“零增地”技改，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在符合详细规划、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企业在自有工业用地上通过厂房加层、厂区改造、内部整理等途径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不再增收土地价款。

五、延长土地出让金分期缴纳时限

结合企业意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与工业用地土地受让人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可依法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在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缴纳出让价款50％的首付款，余款可按合同约定在两年内缴清。

六、支持产业项目多方式灵活供应土地

支持企业根据产业项目的实际需求，“个性化”选取弹性年期出让、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等方式供应工业用地，提高土地市场周转利用效率。

弹性年期出让是指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综合国家产业政策、企业生命周期及产业发展趋势，合理确定工业用地的出让年限，并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给土地使用者的供应方式，弹性年期出让年限不得超过工业用地50年最高出让年限。

长期租赁是指在规定年限内通过租赁方式使用工业用地，综合考虑产业政策和土地使用者意愿等情况，灵活确定租赁期限，最长租赁期限不得超过20年。

先租后让是指供地方供地时设定一定期限的租赁期，按照公开程序确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先以租赁方式提供用地，承租方投资工业用地项目达到约定条件后再转为出让的供应方式，租赁年限原则上不超过5年。

租让结合是指供地方先行以租赁方式提供用地，承租方投资产业用地项目达到约定条件后再将部分用地保持租赁、部分用地转为出让的供应方式。
七、免收小微企业不动产登记费

个体工商户凭工商营业执照直接免收不动产登记费；小微企业作出书面承诺后，免收相应不动产登记费。

本文件由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